
为追求流量、吸引“眼球”，组织主播用低

俗表演吸引用户高额打赏；直播跳河、拼酒、

吃灯泡，为“涨粉”哗众取宠，极大扭曲了社会

价值观；散布谣言、传播迷信，大肆宣扬历史

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错误思潮；兜售三无产

品、假冒伪劣商品，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

益，扰乱正常网购市场秩序⋯⋯

网络直播不能什么都播！近日，国家网

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等八部门启动网络

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剑指行

业乱象，传递出鲜明导向——互联网不是法

外之地，虚拟空间不是虚假空间，以严格监管

促行业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不断发展壮大，问

题也日益增多。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许多人上网时长明显增加，直播实时互动性

强，辐射面广、影响大，但一些平台却为眼前

利益动“歪脑筋”，打“擦边球”，放纵不良甚至

违法违规现象，引发网民强烈不满。

网络直播的受众群体中有大量年轻人。

然而，有的直播靠淫秽色情诱导青少年，引发

他们沉迷色情直播，隐瞒家长进行巨额打赏，

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的直播宣

扬不正确的价值观，助长歪风邪气，使部分年

轻人误以为可以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让本应

奔涌的“后浪”失去活力⋯⋯

网络直播是一种价值传播、一种生态构

建，必须风清气正，充满正能量。大力开展行

业专项整治，营造积极健康清朗的网络生态，

正是网络直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网络直播治理，首要明底线。对于涉淫

秽色情等违法违规行为，必须零容忍，坚决有

力打击。针对那些花样迭出、手段隐蔽的违

法违规直播，更需全方位监测监管、预警防

范，加强部门间执法协作、严厉查处，让罪恶

丑陋无处遁形。

网络直播治理，还需强规范。坚持标本

兼治、管建并举，除了关停服务、限时封停直

播权限等“硬”手段，还应科学制定推动网络

直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管理规则和政策导

向，出台管理细则，建立培训机制，引导网络

直播从业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积极

传播正能量。

网络直播治理，可以广动员。充分发动

社会力量，加大举报奖励力度，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监督，主动自觉举报和抵制不良网

络直播，形成联合共治的良好格局，让网络乱

象无处安身。

零容忍、出重拳，坚决整治直播乱象零容忍、出重拳，坚决整治直播乱象

互 联 网 不 是
法外之地，虚
拟 空 间 不 是
虚假空间，以
严 格 监 管 促
行 业 健 康 发
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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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决 对 家 暴
行为说“不”，
社 会 每 一 个
成 员 都 应 该
树 立 反 家 暴
的意识，遇到
此类行为时，
不再“高高挂
起”，而应及
时上前制止。

近日，一个中年女子用自行车撞击小女

孩并殴打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后，网友都炸了。

6 月 8 日，“西安网警巡查执法”官微发布

通报称，视频中成年女子与小女孩系母女关

系。之所以对女儿进行打骂体罚，是因为女

儿当天扰乱课堂纪律并与其他学生发生纠

纷，其被两次约谈而气愤所致。目前，警方已

对该女子进行了批评教育。

许多围观的网友，大概觉得既然是妈妈

管教女儿，属于家务事，就没有了先前的愤

怒。其中一些还同情这个妈妈，感慨为人父

母的艰难。

这些网友的态度，让人不解。即便孩子

的妈妈，难道就可以因为孩子淘气、自己被约

谈而如此暴力殴打孩子？

孩子有错，必须教育，家长该教育而不该

家暴。

试想一下，如果打人者不是孩子的妈而

是陌生人，那就是警方要介入的治安事件

了。却因为是亲妈，殴打行为似乎有了理所

当然的借口，警察对此也只能教育批评几句。

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未成年人保护

法》《反家庭暴力法》等都有规定。但在具体

实践中，往往受“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观念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暴力行为被视

为“教育”。

家暴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近

年来，家庭暴力导致孩子残疾、死亡的案件屡

有曝光。

都说家暴有了一次就会有两次、有 N 次。

就拿视频中的这个妈妈来说，这次因为孩子调

皮而打孩子，下次孩子调皮她可能还会打。

坚决对家暴行为说“不”，社会每一个成

员都应该树立反家暴的意识，遇到此类行为

时，不再“高高挂起”，而应及时上前制止。

另外，就教育效果而言，当街打骂孩子，

不但起不到什么作用，还会让孩子自尊心受

到伤害。由此破罐破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

滑越远的孩子并不少见。

就算是亲妈，如此打孩子也是家暴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报道，公安部近期在

全国部署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6 月

1 日起查纠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行为，

同时宣传引导电动自行车乘员佩戴头盔。7

月1日开始施行的《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及搭载人应

当佩戴安全头盔。

该不该戴没有争议，很多交通事故早已

证明，头盔可以给电瓶车驾驶者带来安全。

可是怎么戴却是个问题。

如今大街上，头盔五花八门，有自行车用

的，有摩托车用的，还有什么运动头盔、消防

头盔也来凑热闹。款式也多种多样，全盔、3/4

盔、半盔、上掀式盔⋯⋯质量、价格参差不齐，

有卖几十元的，也有卖数百元的。啥都往头

上戴，肯定不行。

最典型的一个误区，就是把安全帽当头

盔戴。安全头盔和安全帽虽然只一词之差，

同为头部防护用品，但不可互相替代。建筑

工地上用的安全帽，主要效果是缓冲高空坠

物对头部的冲击；而驾乘电动自行车需要头

部正面、侧面和头顶的全方位防护，安全帽显

然不足以应对这种安全需要的。

报道中，记者在杭州、台州等地十多家电

动车销售门店以及头盔产量占全国四成的乐

清市调查发现，电动车头盔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安全参数缺乏规范，电动车乘员生命安全

难以有效保障。

头盔已经上路，安全标准却还未出发。

这显然无法满足当前形势需要。

没有标准，你让大家选哪种头盔买呢？

没有标准，执法部门如何检查驾驶员是否佩

带合格头盔？没有标准，监管部门如何来管

控头盔的质量？有了标准，这一切才有实施

的依据。

标准的缺失容易导致市场乱象。摩托车

头盔和自行车头盔的安全要求肯定不一样，

具体应该有什么差别，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

者都无所适从。这为不良经营者提供了可趁

之机，各种头盔可张冠李戴，浑水摸鱼，而外

表看起来都像模像样的。如此，又怎么来守

护安全呢？

为了确保头盔的安全，应多部门通力合

作，从标准的制订入手，严把质量关和销售

关。

头盔已上路，头盔标准也该出发
本报评论员
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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